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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累计诉讼、仲裁金额为317,605.6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386.88%，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533.71%。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1.累计诉讼、仲裁披露情况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进行了统计，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 2024
年 7月 18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2）、
2024 年 7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4）、2024年8月7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103）、2024年 8月 15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4-108）、2024年9月28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34）、2024年 10月 11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
讼、仲裁情况及已披露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8）、2024年 12
月4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及已披露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154）、2024年 12月 21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4-155）、2025年1月24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2025年 2月 6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
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2025年 2月 22日披露了《关于累计
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2025年 3月 6日披露了《关
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2025年 3月 13日披
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2025年3月
29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2025
年 4月 16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5）、2025年5月8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8）、2025年6月6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5-063）、2025年 6月 21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64）、2025年7月11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2025年7月22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2025年 8月 2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
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2）、2025年 8月 14日披露了《关于新增
累计诉讼、仲裁情况及已披露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9）、2025
年 8月 21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93）、2025年9月8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110）。

2.重大诉讼披露情况
2022年4月，常州实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实道”）对北京大

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科技”）、公司提起9起诉讼。公司一
审败诉，2023年2月就该9起诉讼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9起诉讼
二审于2023年6月14日进行了开庭审理。

2024年 4月 12日，公司收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共计12起案件，上述12起诉讼与常州实道
之前已提起但未审结的9起诉讼案情基本一致。

2024年8月5日，公司收到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寄来的《变更诉讼请
求申请书》；同日公司收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寄来的《追加被告及变
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

2024年 8月 12日，公司收到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同意原告（申请
人）常州实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保全申请的12份《民事裁定书》。同时，公
司收到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公司管辖权异议上诉的12份《民事裁定
书》。驳回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024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针对2022年常州9
起案件的二审判决。

2025年1月10日，公司已收到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就2022年常州9起案
件的《执行通知书》等文书。

截至2025年2月12日，公司银行账户已实际被执行法院常州市新北区人民
法院扣划140,025,035.30元，剩余16,701,864.20元尚未执行。公司已收到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开庭询问的传票。

2025年 4月 1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针对 2022年常州 9
起案件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由本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
行。

2025年4月，公司收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共计21起案件的诉讼材料。该21起案件与常州实
道之前已提起但仍在诉讼程序中的诉讼案情基本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4月 17日、2024年 8月 7日、2024年 8月 15日、
2025年 1月 2日、2025年 1月 14日、2025年 2月 13 日、2025 年 4月 2日、2025
年 4月 19日、2025年 4月 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重大诉讼的公告》、《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关于重大诉讼进展
的公告》、《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关于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关于重大
诉讼进展的公告》。

二、已披露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期已披露累计诉讼、仲裁事项中：
1.公司近日收到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判决书》（案号：（2025）

苏 0102民初 8954号），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简称“浦

发银行南京分行”)与被告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江苏高鸿鼎恒
技术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唐高鸿股份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判决如下：

（1）被告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全部贷款本金50000000元及利息、
罚息、复利(截至2025年2月13日的利息、罚息、复利合计1284067.71元，自2025
年2月1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律师费14000元；

（2）被告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914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54145 元，
由被告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该款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已预交，由被告江苏高鸿鼎
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

2.公司近日收到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判决书》（案号：（2025）
苏 0102民初 8955号），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简称“浦
发银行南京分行”)与被告江苏高鸿鼎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江苏高鸿鼎远
科技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唐高鸿股份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判决如下：

（1）被告江苏高鸿鼎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全部贷款本金40000000元及利息、
罚息、复利(截至2025年2月13日的利息、罚息、复利合计1040081.21元，自2025
年2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律师费10000元；

（2）被告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江苏高鸿鼎远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12352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元，合计 128525元，
由被告江苏高鸿鼎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该款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已预交，由被告江苏高鸿鼎
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判决尚未生效、在法定上诉期内，后续结果尚存在

不确定性，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鉴于其他部分诉讼、仲裁案件正在庭审程序中或尚未执行完毕，其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
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采取
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五、风险提示
鉴于公司目前现金流情况，公司无法支付上述涉诉款项，提示投资人注意风

险。
六、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案号：（2025）苏0102民初8954号）
2.《民事判决书》（案号：（2025）苏0102民初8955号）
附件1：累计诉讼、仲裁情况及已披露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统计表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25日

附件1：累计诉讼、仲裁情况及已披露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统计表

序
号

1

2

3

4

收 到 通 知/传
票/裁决书日期

2022年4月、
2024 年 4

月、
2025 年 4

月

2023 年 12 月 6
日

2024 年 6 月 19
日

2024 年 7 月 10
日

原告/申请人

常州实道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旷视科技
有限公司

天津中财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上地支行

被告

南京庆亚贸易有限公司、大唐高
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唐
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凯
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江苏高鸿鼎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受 理 法
院/仲 裁

机构

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
院 、常 州
市新北区
人民法院

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
法院

杭州仲裁
委员会

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
法院

案由

借款合同

承揽合同

保理合同

金融借款
合同

列 明 的 诉 讼
金额（万元）

180,688.55

1,240.07

6,902.40

10,106.83

案件进展

2022年常州9起案
件处于再审提审阶
段；2024 年常州 12
起案件一审尚已开
庭 审 理 ，尚 未 判
决 。 2025 年 常 州
21 起案件，一审尚
未开庭。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已作出
二审判决。近日经
公司查询，北京大
唐高鸿数据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名下
30 件专利（含申请
中）被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执行财
产保全/冻结。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收到江苏
省南京市玄武区人
民法院作出《执行
裁定书》，最终以公
司实际偿还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案件经北京
金融法院审查作出

《民事裁定书》，尚
未开庭审理。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小计：

其他涉案金额小于1,000万元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共
计19项

其他涉案金额小于1,000万元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
共计38项

小计：

合计：

2024 年 7 月 17
日

2024年8月5日

2024 年 8 月 12
日

2024年9月9日

2024 年 9 月 27
日

2024 年 10 月 9
日

2025 年 3 月 12
日

2025 年 3 月 12
日

2025 年 4 月 30
日

2025年6月4日

2025年7月9日

2025年7月9日

2025年7月9日

2025年8月1日

2025 年 8 月 12
日

2025 年 8 月 19
日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宣武支行

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紫金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东城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

贵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龙王支行

广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花园路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花园路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

广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上地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贵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龙王支行

北京中关村科
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北京汉邦高科
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大唐高鸿电子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贵州大唐高鸿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贵州大
唐高鸿悠活置业有限公司）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高鸿鼎远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高鸿鼎远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大唐高鸿电子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贵州大唐高鸿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贵州大
唐高鸿悠活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

北京市西
城区人民
法院

江苏省南
京市玄武
区人民法
院

北京市东
城区人民
法院

南京市鼓
楼区人民
法院

贵阳市中
级人民法
院

南京市建
邺区人民
法院

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
法院

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
法院

江苏省南
京市玄武
区人民法
院

南京市建
邺区人民
法院

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
法院

南京市玄
武区人民
法院

南京市玄
武区人民
法院

贵阳市中
级人民法
院

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
法院

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
法院

金融借款
合同

金融借款
合同

保理合同

金融借款
合同

金融借款
合同

合同纠纷

金融借款
合同

金融借款
合同

金融借款
合同

金融借款
合同

保理合同

金融借款
合同

金融借款
合同

金融借款
合同

公证债权
文书

买卖合同

15,211.52

5,000.00

2,662.50

6,569.97

18,345.81

7,960.63

8,427.71

16,030.58

2,779.26

1,100.00

5866.80

4105.01

5129.81

4123.72

3000.00

2844.94

308,096.11

2,652.76

6,856.82

9,509.58

317,605.69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案件已开庭
审理并作出一审判
决，后续执行涉及
金额尚无法完全确
定，以公司实际偿
还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已作出二审
判决。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北京金融法院
已作出二审判决。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案件已开庭
审理并作出一审判
决，公司撤回上诉，
一审判决生效，后
续执行涉及金额尚
无法完全确定，以
公司实际偿还为
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贵州省高级人
民法院已作出《民
事判决书》，最终以
公司实际偿还为
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已收到南
京建邺区人民法院
作出的《执行裁定
书》，最终以公司实
际偿还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法院已出具调
解书，公司未支付
首期款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法院已出具调
解书，公司未支付
首期款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已向法院
提交撤回上诉申
请。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已收到南
京建邺区人民法院
作出的《执行裁定
书》，最终以公司实
际偿还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案件尚未开
庭审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一审已判决。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一审已判决。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已出具《民
事调解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经公开查询处
于强制执行阶段，
最终以公司实际偿
还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案件尚未开
庭审理。

15 项已结案，涉案
金额2118.51万元；
1 项一审审理中，
涉案金额111.81万
元；3 项一审已判
决、二审审理中，涉
案 金 额 422.44 万
元。

24 项已结案，涉案
金额4157.5万元；8
项一审审理中，涉
案金额 1,704.23 万
元；4 项二审审理
中 ，涉 案 金 额
726.11万元；2项二
审已判决，涉案金
额268.98万元。

注：1、上表中如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2、此表已剔除前序进展公告中披露的已结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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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
终止上市的第十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 2025年 9月 25日，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票收盘价格已经连续十九个交易日均低于 1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定，在深交所
仅发行A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
低于1元，深交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
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4条相关规定，在深交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公
司，连续十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
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2025年8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以

下简称“《告知书》”)。根据《告知书》的认定，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欺
诈发行、2015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5.1条第一项、第9.5.2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情形，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如根据正式的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正式的处罚决定书，后续公司将继
续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并积极行使听证或进行陈述、申辩等合法权利，
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正式处罚决定为准。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1.6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两项以上终止上市情
形的，股票按照先触及先适用的原则实施终止上市。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定，在深交所仅发行A股

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
元，深交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
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截至 2025年 9月 25日，公司连续十九个交易日出现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 9.2.1条、第9.2.3条以

及第 9.2.4条的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首次
出现股票收盘价低于人民币1元、首次出现股票收盘总市值低于5亿元的，应当
在次一交易日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出现连续10个交
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收盘总市值低于5亿元的，应当在次一
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
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为准）。

公司已于 2025年 9月 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108）。

公司已于2025年9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118）。

公司已于2025年9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121）。

公司已于2025年9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123）。

公司已于2025年9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124）。

公司已于2025年9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六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125）。

公司已于2025年9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七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128）。

公司已于2025年9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八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129）。

公司已于2025年9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九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130）。

公司已于2025年9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十次风险提示暨公司股票市值首次低于5亿元的
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132）。

本公告为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十九个交易日均低于 1元，可能触发交易
类面值退市的第十一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于 2025年 8月 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根据《告知书》的认定，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欺诈发行、2015年至
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5.1
条第一项、第 9.5.2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可能被实
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如根据正式的处
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2.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的审计意见。公司2021年至2023
年度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
2023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8.1条第（四）项、第（七）项的规定，公司
股票已于2024年5月6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

2024年8月，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

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9.3.1条第（三）项的规定，2025年4月30日起，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2025年8月，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根据《告
知书》的认定，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欺诈发行、2015年至 2023年年
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5.1条第一
项、第 9.5.2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可能被实施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公司股票自 2025年 8月 11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叠加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
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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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39号华鑫科技园D3栋3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84

1,700,848,609

67.84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丽虹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以及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6人，独立董事郝玉成先生、严嘉先生、罗丹先

生，董事栾晓君先生、章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顾文女士、蔡云泉先生、王海云女士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8,216,193

比例（%）

99.8452

反对

票数

2,144,916

比例（%）

0.1261

弃权

票数

487,500

比例（%）

0.028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7,141,013

比例（%）

99.7820

反对

票数

2,487,116

比例（%）

0.1462

弃权

票数

1,220,480

比例（%）

0.071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7,833,793

比例（%）

99.8227

反对

票数

2,516,216

比例（%）

0.1479

弃权

票数

498,600

比例（%）

0.0294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7,282,667

比例（%）

99.7903

反对

票数

2,852,416

比例（%）

0.1677

弃权

票数

713,526

比例（%）

0.042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次会议议案4为普通决议
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蒋毅、张文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600651 证券简称：飞乐音响 公告编号：临2025-030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新增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 本次新增案件中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本次新增案件涉案金额及累计情况：人民币 47,075,169.24元（含逾期

付款违约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12个月内累计发生诉讼、仲裁数量为
46起，涉案总金额约为 34,359.95万元（含本次诉讼，不含前期已单独披露的诉
讼、仲裁，部分案件未包含延迟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等），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11.46%。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
庭审理，部分案件尚未作出最终判决，目前尚无法判断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积极跟进诉讼及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公司收到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白云区法院”）送
达的起诉状等诉讼材料，上海戊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对公
司提起诉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对近12个
月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数量为46起，累计涉及的诉讼、仲裁总金额合计
34,359.95万元（含本次诉讼，不含前期已单独披露的诉讼，部分案件未包含延迟
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等），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46%。现将本次诉
讼案件情况及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上海戊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章练塘路508号2幢2层245室
法定代表人：章子华
被告：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阳关大道附100号
法定代表人：吕晓舜
（二）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44,183,396.22元；
2.请求判令被告以44,183,396.22元为基数，按1年期LPR为标准，向原告支

付自2023年9月15日起至被告实际全部支付工程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暂计至2025年9月15日，计人民币2,891,773.02元。

(以上第 1项、第 2项支付工程款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共计人民币 47,
075,169.24元)。

（三）事实及理由
原告认为：

“被告于2020年委托原告承建贵阳综合保税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综合配套
建设项目海关监管系统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双方于 2020年 10月签订

《贵阳综合保税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综合配套建设项目海关监管系统工程建设

工程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总价为 48,023,803.02元。合同签署后，原告
按照合同要求进场施工，并于 2021年 6月完成其工作，原告于 2023年 7月向被
告提交全套工程结算资料。

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均已成就，被告已向原告支付工程款计人民币 3,840,
406.80元，被告应支付剩余全部工程款计人民币44,183,396.22元。”

（四）公司关于本次诉讼的情况补充
2020年7月，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业主贵阳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签

订了《贵阳综合保税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综合配套建设项目-海关特殊监管区
二期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总承包合同”），
2020年 10月，公司与原告签署了案涉工程合同，截止目前，业主方累计支付给
联合体的总承包合同款未含案涉合同中的工程费用。公司积极进行应诉的同
时，将同时采取多种方式推动业主方贵阳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公司总承
包合同项目工程款，以解决公司支付工程款问题。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诉讼、仲裁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诉讼、仲裁事项为46起，累计

涉及的诉讼、仲裁总金额合计34,359.95万元（含本次诉讼，部分案件未包含延迟
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等），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4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上述单笔在5000万元以上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原告贵州虎峰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单笔在5000万元以下的其他诉讼、仲裁案件（共计8起）金额合计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单笔在5000万元以下的其他诉讼、仲裁案件（共计36起，含本次）金
额合计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诉讼、仲裁总金额合计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诉讼、仲裁总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案号

（2025）黔 0111 民 初
4645号

(2025) 黔 0602 民 初
2597号

原告

贵州虎峰交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贵州虎峰交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被告

贵阳城南贵合大数据有
限公司

铜仁市三江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

案件类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涉案金额

9,494.57

8,627.86

18,122.43

3,740.02

12,497.50

34,359.95

11.46

案件阶段

法院已开
庭 ，尚 未

判决

法院已开
庭 ，尚 未

判决

/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部分于本期内发生的案件尚未正式立案或开庭审理，具体影响金额将根据

法院最终判决和执行金额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
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除本公告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603458 证券简称：勘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3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蒋渊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陆龙英女士、共青城尚纯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29.77%

28.65%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蒋渊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陆龙英

共青城尚纯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91310112577426073M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25

日收到股东蒋渊女士出具的《关于所持至纯科技股份权益变动触及 1%的告知
函》，蒋渊女士于2025年9月25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62.7840万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16%；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364.0000万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95%。
蒋渊女士、陆龙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共青城尚纯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从 29.77%变动至 28.65%，权益变动比例
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蒋渊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陆龙英

共青城尚纯科
技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8,649.9648

1,250.0355

1,520.0640

11,420.0643

变 动 前 比 例
（%）

22.55

3.26

3.96

29.77

变动后股数（万
股）

8,223.1808

1,250.0355

1,520.0640

10,993.2803

变 动 后 比 例
（%）

21.43%

3.26

3.96

28.65

权益变动方式

集 中 竞 价√
大 宗 交

易 √
其 他 ：

____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9/25-
2025/09/25

/

/

--

资 金 来 源（仅
增持填写）

自 有 资 金

□
银 行 贷

款 □
其他金融

机 构 借 款□
股 东 借

款 □
其 他 ：不

适用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

收购，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

露义务人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603690 证券简称：至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5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
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2025
年 9月 24日，公司办理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武汉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地址由“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9号”
变更为“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大道 26号湖北国展中心广场东塔 23一 24
层”。《营业执照》主要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22084584J
注册资本：壹拾陆亿壹仟零壹拾壹万伍仟玖佰零壹圆人民币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0年11月22日
法定代表人：王南军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大道 26号湖北国展中心广场东塔 23一 24

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公路管理与养护；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智能化系

统设计；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住宿服务；餐饮

服务；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通讯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
造；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批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信息安全
设备制造；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数字视频监控
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智
能控制系统集成；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计算机系统服务；物联网设备制
造；物联网设备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
从事经营活动）；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仓储设备租
赁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证券简称: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600035 公告编号:2025-047
公司债简称：25楚天K1 公司债代码：242698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地址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